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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国家助学
贷款奖励补助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教育体育局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国家助学贷款奖励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教〔2021〕93号），现下达你们2021年国家助学贷款奖励补助资金5.7万元（详见附件）。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“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050299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”相关项。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依据中央出台的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号），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全部用于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的资助，请严格按照要求使用。
二、请严格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号）要求，对照绩效目标表（详见附件）同步分解下达绩效目标，切实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；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46号）要求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1年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分配表
2.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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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2021年助学贷款奖补资金分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	单位：人、万元

	序号
	项目单位
	学生数（2021年高三毕业学生数）
	金额
	备注

	1
	梁河县
	807
	5.7
	





















	附件2

	2021年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

	项目名称：
	2021年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

	项目年度目标
	目标1：统筹安排资金，完善制度，确保国家助学贷款等政策落实到位

	
	目标2：及时拨付资金，确保贷款资金按时发放

	
	目标3：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时足额获得资助
	

	年度目标任务
	本次下达目标小计
	梁河县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受助学生人数准确率
	100%
	100%

	
	质量指标
	达到受助标准学生覆盖率
	100%
	100%

	效果指标
	时效指标
	贷款发放及时率
	100%
	100%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缓解学生家庭经济困难
	≥90%
	≥90%

	满意度指标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对社会、经济发展科持续影响
	长期
	长期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学生满意度
	≥90%
	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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